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提请情况公示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》（司发通〔2023〕24号）要求，现对以下监狱提请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公示（自2024年8月5日起至2024年8月7日止）具体情况如下：
	序号
	呈报
单位
	罪犯
姓名
	出生
年月
	性别
	罪名
	原判刑期及
刑期变动
	申请暂予监外
执行事由
	病情诊断结果

	1
	连云港
监狱
	陈文清
	1963.10
	男
	诈骗罪
	十年六个月
无
	保外就医
	符合《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》第十四条

	2
	徐州监狱
	张万海
	1952.11
	男
	抢劫罪、盗窃罪
	无期徒刑
2010年2月26日，减为有期徒刑19年11个月；2012年5月31日减刑1年3个月；2015年3月31日减刑1年9个月；2017年9月29日减刑7个月；2019年12月27日减刑6个月。
	保外就医
	[bookmark: _GoBack]符合《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》第七条第一款


对以上案件如有异议的，请在公示期间向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提出意见。
联系电话：025-86265025，025-86265124。
江苏省监狱管理局
2024年8月5日
